           手術室出入申請單
申請日期：2025年4月1日 
	來賓姓名
	
	申請事由：一式一聯：申請人↓專科主任↓手術室主任↓手術室護理站

1.□公務：
1-1 □參觀見習   □觀摩手術
1-2 □媒體採訪（□錄、攝影）
檢附：□核准文件□體檢報告□其他
2.廠商：
2-1□維修保養
器械設備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2-2■協助器械設備使用
器械設備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-3□新品(案號或名稱)試用：________________
*於進入更換臨時識別證時需備查：□公司識別證/□在職證明□體檢報告□手術病人安全或感控訓練課程證明(擇一)

	來賓單位
	
	

	來賓職稱
	
	

	出入日期
	
	

	出入時間
	入： 08時30分
出： 17時30分
	

	申請手術
作業區域
	桃園長庚開刀房
	

	申請原因說明（事由為「參觀見習」、「觀摩手術」、「媒體採訪」及「其他」者，請簡原因，其餘免述）：

[bookmark: _GoBack]
專科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

	




審核意見
同意      □ 不同意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手術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副院長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9月修訂
說明：1.申請人為本院員工（提出邀請的主治醫師或相關工作人員）
      2.申請事由為「參觀見習」、「觀摩手術」、「媒體採訪」及「其他」者，請於七個工作日前提出申請，其餘事由可於進入前二個工作日提出申請。
      3.新品試用請務必提試用申請案號，或附申請核准簽呈。 
      4.來賓請備個人相關證件，以換取「手術室臨時識別證」。

